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巴临市监处罚〔2025〕127号
当事人：临河区瑞恒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150802072550239P ；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地址：临河区狼山农场三分场； 

类型：农民专业合作社 ；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养殖业（奶牛除外）、种植业、农副产品购销、饲料、化肥、地膜、农机具销售；                              

法定代表人：高奇；性别：男；年龄：52岁；民族：汉族；    

身份证号：152801********7916；                      

联系电话：1384848****；                              

案件来源：监督检查。调查经过：2025年11月7日，我局执法人员在日常监督检查时，发现临河区瑞恒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场所无挂牌、现场无工作人员，并且通过综合政务服务平台查询到该合作社连续三年未按照《农民专业合作社年度报告公示暂行办法》规定报送年度报告。执法人员于2025年11月7日填写了《立案审批表》并附现场笔录，报局领导批准立案，指定赵贵平（执法证号：0510013****）、于倩倩（执法证号：0510013****）两名办案人员负责调查处理此案。行政强制措施：现场未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经查：高奇于2013年06月17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狼山农场三分场办理临河区瑞恒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营业执照，合作社成员有6人，现2人去世。2025年11月7日，我局执法人员在日常监督检查时，发现临河区瑞恒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场所无挂牌、现场无工作人员，并且通过综合政务服务平台查询到该合作社连续三年未按照《农民专业合作社年度报告公示暂行办法》规定报送年度报告。经我局执法人员在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数据中心查询，该合作社从2022年至2025年连续四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通过询问该合作社成员，临河区瑞恒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自2013年注册以来就没有开展过经营活动，成员想注销营业执照，但因为无法联系到法定代表人，无法实现。截止到2025年11月7日被我局查获之时，该合作社仍是存续（在营、开业、在册）状态，巴彦淖尔市狼山农场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也出具证明，声明临河区瑞恒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自注册以来未开展经营性活动。经国家税务总局巴彦淖尔市税务局查询，截止到2025年11月03日，该合作社纳税状态显示“注销”。我局执法人员2025年多次通过电话联系合作社法定代表人，均无人接听。执法人员于2025年11月18日开始第一次对临河区瑞恒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邮寄EMS进行场地核查，当事人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人签收；我局执法人员于2025年12月11日第二次对临河区瑞恒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邮寄EMS进行场地核查，当事人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人签收。两次场地核查邮寄的EMS间隔时间不少于15日，不超过30日，当事人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均无人签收。依据《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办法》第九条第二款“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可以通过邮寄专用信函的方式与企业联系。经向企业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两次邮寄无人签收的，视为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两次邮寄间隔时间不得少于15日，不得超过30日。”之规定，视为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与临河区瑞恒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定代表人无法取得联系。上述事实由执法人员现场检查、系统查询和合作社成员提供证据材料获得。                          

上述事实有以下证据予以证明：

1. 2025年11月7日制作现场笔录一份，证明当事人经营场所无挂牌、现场无工作人员的事实。 

2. 2025年11月10日制作询问笔录四份，合作社成员陈述涉案合作社自注册以来未开展经营性活动的情况。

3.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证明当事人市场主体资格。

4.合作社在世成员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合作社成员自然人的身份。

5.巴彦淖尔市狼山农场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出具证明一份，佐证该合作社自注册以来未开展经营性活动的事实。
6.综合政务服务平台异常名录截图一份、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数据中心查询截图一份，证明当事人连续四年未按照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事实。

7.国家税务总局巴彦淖尔市税务局查询合作社纳税状态截图一份，证明该合作社税务已注销。
8.通话截图一份、两次邮寄EMS以及退回截图一份（3页），佐证该合作社法定代表人无法联系的事实。
以上证据由执法办案人员依法收集，并经证据提供人签名（捺印）确认，未提出异议，具有合法性、客观性，并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足以证明案件事实，本局认为可以予以采信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本局于2026年1月5日向当事人送达了巴临市监罚告【2025】127号《行政处罚告知书》，依法告知当事人享有陈述、申辩、听证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听证的申请。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七十一条：“农民专业合作社连续两年未从事经营活动的，吊销其营业执照。”之规定，属于连续两年未从事经营活动的违法行为。                                

处理意见及依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七十一条：“农民专业合作社连续两年未从事经营活动的，吊销其营业执照。”之规定，决定对当事人连续两年未从事经营活动的违法行为作出如下处罚：

一、吊销其营业执照。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临河区人民政府书面申请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临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抄送我局。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 3 月 11 日　 

（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将依法向社会进行公示）    


本文书一式    份，    份送达，一份归档，           。

